


2015年残联部门决算补充情况说明

现将2015年部门决算情况补充说明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补充说明
（一）收支情况说明
2015年收入决算7400.17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2573.49万元，原因是市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和残疾人康复等方面投入比2014年度增加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7210.97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增加1275.32万元，原因是省拨残疾人事业专项补助经费通过市财政拨给，该项经费未列入年初预算数。
2015年支出决算6376.57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1288.96万元，原因是市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投入增多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4742.2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1193.45万元，原因是市特殊教育学校配套经费等没有按计划投入。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9.64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1.2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7.86万元，原因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、反对奢侈浪费的相关要求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1.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、所属市残联单位出国团组数为0个、0人次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与2014年决算数相同， 2015年预算没有安排该项支出。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7.71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1.08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2.29万元，原因是执行公车改革，减少公务出行成本。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0辆、更新购置0辆，购置费支出0万元，平均每辆0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 8 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17.71万元，平均每辆2.214 万元。
3.公务接待批次34 批，人数307人，公务接待费支出1.93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0.12万元，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5.57万元，主要用于兄弟单位来汕参观学习或上级残联检查调研接待支出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2015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5.7万元，比2014年增加5.28万元，增长50.67%。主要原因是新增了“守护天使”—关爱单亲家庭残障少年儿童行动等13项为残疾人办实事项目，原有项目服务人数增加而相应增长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2015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667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667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。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%，其中：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 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%。
（五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截至2015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8 辆，其中，副厅（市）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、一般公务用车1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 辆、其他用车6辆，其他用车主要是各基层单位业务用车；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（套）。
（六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主要民生项目包括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残疾人生活津贴、精神病防治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、残疾人（残疾人子女）助学、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、残疾人重大疾病救助、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等，自评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等；
重点支出项目包括：精神病人住院医疗救助、0-7周岁残童提供一年康复训练补助、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、为贫困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、为听障人士提供听力语言康复救助、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贫困残疾人生活津贴、为长期卧床特困（低保）残疾人提供每人每年1200元的家居护理或一次性医疗补助。上述各项任务均已按计划完成，自评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等。
二、专业名词解释
财政拨款收入：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；
财政拨款支出：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；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是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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